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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一周前，我在上班时突然接到闺蜜

的电话，向我咨询如何采购某种化妆
品，并让我通过微信将相关资料发给
她。虽然我知道公司的规章制度有严禁
上班时间玩手机的规定，但由于担心闺
蜜误会，我还是躲在一边悄悄与闺蜜聊
了 20 多分钟。车间主任见我不在岗，
查找中发现了我玩手机。鉴于我一口否
认，其便勒令我交出。领导查阅我的手
机后，让我在全体员工会议上作了口头
检讨，并取消了我一周的奖金。请问：
车间主任如此获取证据的行为，是否侵
犯我的隐私权？

读者：王晓霞
王晓霞读者：

车间主任的行为并未侵犯你的隐
私权。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
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人格权，以
及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
私生活，对自己的隐私是否向他人公
开、公开的人群范围和程度等的决定
权。一般来说，就贸易行为是否构成侵
犯隐私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隐私被
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
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
主观上有过错四个要素来认定，而且四
个要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与之对
应，判断车间主任是否侵犯你的隐私
权，同样必须结合四个要素来进行考
量，而结果恰恰表明，本案至少有两点
不符：一方面，你并不存在隐私被侵犯
的事实。隐私是指不愿意为人所知或不
愿意公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
生活秘密,包括私人信息、个人私事、
私人空间等等，而你与闺蜜所聊的内容
只是如何购买化妆品，不管你愿不愿意
公开，都不存在“私人”秘密性质，即
不属于隐私范围。更何况公司对你作出
的、让你在全体员工会议上做口头检
讨、取消你一周奖金的处分，所根据的
是你在工作时间的聊天行为，而不在于
聊天的具体内容，不管你的聊天内容如
何，公司都可以作出同样的处理。另一
方面，车间主任的行为并不违法。管理
好所辖员工，是车间主任的职责所在。
车间主任发现你长时间脱岗，继而寻找
你、在你拒绝认错的情况下勒令你交出
手机，都属于车间主任的职务行为。更
何况车间主任在获得你的手机后，并没
有私下向无关人员传播，而是仅仅上交
给公司领导，表明其目的只是在于帮助
执行公司纪律，不是为了对你进行不当
攻击、毁谤等，即具有正当性。

廖春梅

勒令员工交出手机获取违

纪证据，是否侵犯隐私权？

退休返聘
无需签订劳动合同

【案例】 2019 年 1 月，已
经上班 10 个月的 64 岁的廖先生
突然收到公司的解聘通知书。
鉴于经过质询，公司拒绝给出
解聘的理由，廖先生遂以公司
没有与其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
为由，要求公司支付期间的双
倍工资。

【评析】 公司无需支付双
倍工资。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
向 劳 动 者 每 月 支 付 二 倍 的 工
资 。” 但 其 第 四 十 四 条 第
（二） 项同样指出,劳动者开始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即办理退
休),劳动合同终止。即劳动者
退休后被用人单位返聘,双方形
成的不是劳动关系,不受 《劳动
合同法》 调整。与之对应，廖
先生自然无权向公司索要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退休返聘
无权获取双倍补偿

【案 例】 2019 年 2 月 1
日 ， 63 岁 的 郑 先 生 刚 刚 到 公
司 便 被 人 事 部 通 知 从 即 日 起
无 需 上 班 。“ 能 给 出 理 由
吗 ？” 虽 然 郑 先 生 提 出 了 质
疑 ， 可 相 关 人 员 却 不 明 所
以 。 无 奈 之 下 ， 郑 先 生 以 公

司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为 由 要
求支付双倍赔偿金。

【评析】 郑先生无权获得
双倍赔偿金。尽管 《劳动合同
法》 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
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
准 的 二 倍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赔 偿
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针
对的主体只是“劳动者”。鉴
于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
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已 经 明 确 ：

“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
龄是：男年满 60 周岁，女工人
年满 5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
岁。”即意味着超过对应年龄
者不在“劳动者”之列，也就
决定了解聘退休返聘人员时，
因 为 本 来 就 不 应 该 有 劳 动 合
同，自然不存在非法解除劳动
合同之说，更不存在支付经济
补偿金问题。

退休返聘
争议无需先裁后审

【案例】 56 岁的洪女士在
一家公司上班一个月后，发现
公司发给的工资竟然比约定的
少了 1500 元，而经理非常霸道
地答复：当初考虑不周，以公
司决定为准。洪女士想通过向
法院起诉讨个说法，有人却告
诉她必须得先行仲裁。

【评析】 洪女士可以直接
提起诉讼。虽然 《劳动争议调
解 仲 裁 法》 第 五 条 规 定 ：“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
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
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
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
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
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
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即 通 常 所 说 的 “ 先 裁 后 审 ”，
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 第七条指出：“用
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
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
劳 务 关 系 处 理 。” 也 就 是 说 ，
就洪女士的特殊身份，决定了
就 其 报 酬 所 导 致 的 争 执 无 需

“先裁后审”。

退休返聘
伤害参照工伤处理

【案例】 57 岁的赵女士在
工 作 时 间 于 工 作 地 点 因 为 工
作 原 因 受 到 伤 害 后 ， 曾 要 求
公 司 给 予 赔 偿 ， 但 却 遭 到 拒
绝 ， 理 由 是 赵 女 士 属 于 退 休
人 员 ， 公 司 没 有 给 其 办 理 工
伤 保 险 的 法 定 义 务 ， 事 实 上
也 无 法 办 理 工 伤 保 险 ， 故 只
能自认倒霉。

【评析】 公司应当给予赔
偿。对返聘后发生伤害的处理,
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
的,则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 院 办 公 厅 转 发 〈中 央 组 织
部 、 中 央 宣 传 部 、 中 央 统 战
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
障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
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
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 的通
知》 第四条规定处理，即:“离
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受聘工作期
间,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的,应
由聘用单位参照工伤保险的相
关待遇标准妥善处理；因工作
发生职业伤害与聘用单位发生
争 议 的, 可 通 过 民 事 诉 讼 处
理。”也就是说，赵女士可以
通过起诉，要求公司参照工伤
保险待遇标准作出赔偿。

颜梅生

退休返聘发挥余热：

当心发生纠纷处理“与众不同”

为发挥余热，许多退

休老人基于自己懂技术、

有能力、身体棒等等，往

往会选择返聘。而鉴于他

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

动者的特殊身份，就相关

纠纷的处理也“与众不

同”。


